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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审计字〔2013〕3号  
  

关于印发《江西财经大学审计档案管理办法》的

通  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江西财经大学审计档案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3 年第 6 次校长

办公会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 

江西财经大学 

2013 年 5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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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财经大学审计档案管理办法 

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审计档案管理，有效保护和利用审计档

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、《审计机关审计档案工作准

则》和《江西财经大学档案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审计档案，是指审计处在审计活动中直接

形成的、具有保存价值的以纸质、磁质、光盘、影像和其他介质

形式存在的历史记录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审计档案管理，是指审计处建立内部审计

档案并进行收集、整理、保管、统计、鉴定和移交等活动。档案

管理工作在业务上接受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学校档案馆的指导和

监督。 

第四条 审计档案的建立实行谁审计谁立卷、审结卷成、定期

归档的责任制度，采取按项目立卷、按单元排列的立卷方法。所

有须归档的按规定移交学校档案馆。 

第五条 审计项目应归档的文件材料主要是： 

（一）审计委托书、审计通知书、审计报告、审计报告征求意

见书及被审计单位反馈意见、审计决定及领导审批意见等审计公

文； 

（二）审计证据、审计工作底稿及相关性资料； 

（三）审计工作方案、审定审计报告的记录或会议纪要、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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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审计意见和决定执行情况的记录等文件材料； 

（四）有关审计项目的请示、报告、批复等文件材料； 

（五）与具体审计项目有关的群众来信、来访记录及群众举

报材料； 

（六）以录音、录相或计算机储存的软件等视听材料； 

（七）其他按规定应归入审计档案的文件和材料。 

第六条 不归入审计档案的文件材料主要是： 

（一）与具体审计项目无关的文件材料； 

  （二）未用作审计报告所列问题依据的文件材料； 

（三）审计过程中摘录的供参阅的非取证的材料和笔录； 

  （四）审计处工作计划、总结等； 

   （五）其他不应归入审计档案的材料。 

第七条 审计文件材料按项目立卷，一个审计项目可立一个或

几个卷，一般不得将几个审计项目的文件材料合并为一个卷。 

    跨年度的审计项目在项目审计终结的年度立卷。 

第八条 审计案卷内文件材料一般应以结论性文件材料、证明

性文件材料、立项性文件材料三个单元为序进行排列。 

结论性文件材料，如审计报告正式稿、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

定或意见的执行情况、有关审计事项的请示、报告及领导批复、

批示、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书、被审计单位反馈意见、审定审计报

告的会议纪要、审计处理意见等，按逆审计程序结合重要程序排

列。 

证明性文件材料，如审计证据、审计工作底稿、审计调查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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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等，按与审计报告所列问题和审计意见相对应的顺序排列。 

立项性文件材料，如审计委托书、审计通知书、上级部门或

学校领导对项目审计任务的指示和部署意见、与审计项目有关的

群众来信或来访记录等，按文件产生的先后顺序排列。 

第九条 审计案卷内文件材料排列规则是： 

（一）正件在前，附件在后； 

（二）定稿在前，修改稿在后； 

（三）批复在前，请示在后； 

（四）批示在前，报告在后； 

（五）重要材料在前，次要材料在后。 

第十条 审计档案的移交和保管 

审计处档案管理人员应对审计案卷进行必要的整理并编写目

录，整理工作应于次年 3 月底前完成。对需要移交到学校档案馆

的档案资料，经审计处负责人审核后于 6 月底前送交学校档案室，

并做好移交手续的登记工作。对按国家有关档案管理规定不列入

卷内但有参考价值的材料由审计处保存备查，确实不需要保存的

文件材料应登记造册，经批准后销毁。 

第十一条 审计档案的保管期限由校档案馆根据项目审计案

卷的保存价值和国家有关规定确定，分为永久、长期和短期三种。 

第十二条 审计档案的保管密级和保密期限应按卷内文件的

最高密级确定，并按有关规定作出标识。 

第十三条 借阅审计档案，一般限定在审计处内部，凡外单位

借阅应经审计处主要负责人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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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校领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3年 5月 27日印发       


